
（上接第七版）
第八十四条 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决定，制
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决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在
浦东新区实施。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法律规定，
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范围内实
施。

第八十五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
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
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
例和单行条例，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
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但不得违背法律或者
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不得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
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
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

第八十六条 规定本行政区域特别重大事项的地方
性法规，应当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第八十七条 地方性法规案、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案
的提出、审议和表决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参照本法第二
章第二节、第三节、第五节的规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规
定。

地方性法规草案由负责统一审议的机构提出审议结
果的报告和草案修改稿。

第八十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制
定的地方性法规由大会主席团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
的地方性法规由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
定的地方性法规报经批准后，由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经批准后，分别由自治区、自
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
布。

第八十九条 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公布
后，其文本以及草案的说明、审议结果报告等，应当及时在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中国人大网、本地方
人民代表大会网站以及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发行的报纸
上刊载。

在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
单行条例文本为标准文本。

第九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实际需要设立基层立法联
系点，深入听取基层群众和有关方面对地方性法规、自治
条例和单行条例草案的意见。

第二节 规章

第九十一条 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
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以及法律规定的机
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
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

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

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

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

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

第九十二条 涉及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职权范围的
事项，应当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者由国务院有关部
门联合制定规章。

第九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
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

地方政府规章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
（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

制定规章的事项；
（二）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

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根据本条第一款、第二
款制定地方政府规章，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生态文明建
设、历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等方面的事项。已经制定的
地方政府规章，涉及上述事项范围以外的，继续有效。

除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
地的市和国务院已经批准的较大的市以外，其他设区的
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开始制定规章的时间，与本省、自治
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的本市、自治州开始制定
地方性法规的时间同步。

应当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条件尚不成熟的，因行政管理
迫切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政府规章。规章实施满两年需
要继续实施规章所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

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地方政府规
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
务的规范。

第九十四条 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
定程序，参照本法第三章的规定，由国务院规定。

第九十五条 部门规章应当经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
会议决定。

地方政府规章应当经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决定。
第九十六条 部门规章由部门首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
地方政府规章由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或者自治州

州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
第九十七条 部门规章签署公布后，及时在国务院公

报或者部门公报和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以及在全国范围
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

地方政府规章签署公布后，及时在本级人民政府公报
和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以及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发行的
报纸上刊载。

在国务院公报或者部门公报和地方人民政府公报上
刊登的规章文本为标准文本。

第五章 适用与备案审查

第九十八条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
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
同宪法相抵触。

第九十九条 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
规、规章。

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
第一百条 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

政府规章。
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

区域内的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第一百零一条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依法对法律、行

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自治地方适用自
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定。

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
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法规的规
定。

第一百零二条 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
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

第一百零三条 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
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
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
的，适用新的规定。

第一百零四条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
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

第一百零五条 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
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行政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
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裁决。

第一百零六条 地方性法规、规章之间不一致时，由
有关机关依照下列规定的权限作出裁决：

（一）同一机关制定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
不一致时，由制定机关裁决；

（二）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
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
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
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三）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

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
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与法律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

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第一百零七条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

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机关依照
本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一）超越权限的；
（二）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
（三）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经裁决应当

改变或者撤销一方的规定的；
（四）规章的规定被认为不适当，应当予以改变或者撤

销的；
（五）违背法定程序的。
第一百零八条 改变或者撤销法律、行政法规、地方

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权限是：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

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有权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八十五条第二款规
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
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
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八十
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三）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不适当的部门规章和
地方政府规章；

（四）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
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和批准的不适当的地方性
法规；

（五）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
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

（六）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下一级
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

（七）授权机关有权撤销被授权机关制定的超越授权
范围或者违背授权目的的法规，必要时可以撤销授权。

第一百零九条 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
单行条例、规章应当在公布后的三十日内依照下列规定报
有关机关备案：

（一）行政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和国务院备案；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
备案；

（三）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自治条例
和单行条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自治
条例、单行条例报送备案时，应当说明对法律、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作出变通的情况；

（四）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报国务院备案；地
方政府规章应当同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备案；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应当同
时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
府备案；

（五）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应当报授权决定规定的机
关备案；经济特区法规、浦东新区法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规报送备案时，应当说明变通的情况。

第一百一十条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监察
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
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或者
存在合宪性、合法性问题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审查、提出
意见。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
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
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
作机构进行审查；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

提出意见。
第一百一十一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报送备案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
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进行主动审查，并可以根据需
要进行专项审查。

国务院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可以对报送备案的地方性
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和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进行主动审查，并可以根据需要
进行专项审查。

第一百一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在审查中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
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或
者存在合宪性、合法性问题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
面审查意见；也可以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与有关的专
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
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
查意见。制定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
或者废止的意见，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
反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根据前款规定，向制定机关提
出审查意见，制定机关按照所提意见对行政法规、地方性
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进行修改或者废止的，审查终
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经审查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
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或者
存在合宪性、合法性问题需要修改或者废止，而制定机关
不予修改或者废止的，应当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予以撤销的
议案、建议，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决定。

第一百一十三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按照规定要求，将审查情
况向提出审查建议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
以及公民反馈，并可以向社会公开。

第一百一十四条 其他接受备案的机关对报送备
案 的 地 方 性 法 规、自 治 条 例 和 单 行 条 例、规 章 的 审 查
程 序 ，按 照 维 护 法 制 统 一 的 原 则 ，由 接 受 备 案 的 机 关
规定。

第一百一十五条 备案审查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备案
审查衔接联动机制，对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审查要求或
者审查建议，及时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第一百一十六条 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
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根
据维护法制统一的原则和改革发展的需要进行清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百一十七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宪法和法律，
制定军事法规。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战区、军兵种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部队，可以根据法律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军事法规、决定、
命令，在其权限范围内，制定军事规章。

军事法规、军事规章在武装力量内部实施。
军事法规、军事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办法，由中央

军事委员会依照本法规定的原则规定。
第一百一十八条 国家监察委员会根据宪法和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关决定，制定监察法
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一百一十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
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主
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
意。遇有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情况的，应当向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或者提出
制定、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
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
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外的审判机关和检
察机关，不得作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

第一百二十条 本法自 2000年 7月 1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 3月 13日电）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又有一些国
家领导人陆续通过致电致函等方式，热烈
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赞比亚总统希奇莱马表示，在习近平
主席领导下，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
参与者和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转型的典
范。习近平主席再次当选表明，中国人民
希望继续在习主席领导下坚持和平、安
全、繁荣发展的道路。赞方期待同中国发
展更紧密的关系。

卢旺达总统卡加梅表示，您的当选
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您的极大信任和信
心，相信您将领导中国取得更大成就。
我愿同您紧密合作，不断加强两国卓越
的友好关系。

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祝贺您再次当
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去年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峰会期间，我同您首次举行韩中
元首会晤，就两国关系发展进行有益对
话。希望今后继续同您保持密切沟通，进
一步深化两国交流合作。

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表示，您的再
次当选体现了全体中国人民对您的坚定
信心和深切信任。您的远见卓识将领导
伟大的中国继续前进，成功实现中国式
现代化。

格林纳达总理米切尔表示，中国人民
充分信任您的远见卓识。我相信，您富有
使命感的领导将确保中国实现更大发展。

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大将表
示，您为国家发展和人民殚精竭虑，推动
多项全球倡议，获得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
家支持。古中友好合作关系具有宝贵的
历史传承、战略性特点和延续性保障，古
巴高度重视并将继续推动古中全面合作
关系。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表示，您
的再次当选是中国人民信任您的领导和
治国理政智慧的最好证明，祝愿友好的中
国人民实现更大进步和长久繁荣。阿盟
愿进一步提升阿中战略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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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世界共同发展繁荣 创造更加美好未来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0日选举习近平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
席。连日来，我驻外人员反响热烈，纷纷表示对国家发
展前景充满信心，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宏伟目标必将变为现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开拓
创新将创造新的更大辉煌。中国将推动世界共同发展
繁荣，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对国家发展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习近平同志全票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充
分体现了党的意志、人民意志、国家意志的高度统一，是
人民之福、民族之幸。我们对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更大发
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
更加充满信心。”中国驻墨西哥大使张润说。

“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充分反映了
人民群众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拥护和爱戴，必将进一步激
发全社会团结奋斗的决心和干事创业的热情。”中国驻
日本大使馆临时代办杨宇说。

中国驻南非大使陈晓东说：“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
巨轮定将劈波斩浪、扬帆远航。”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张建敏表示，他近期通过走访
调研，与领区政商学侨各界人士广泛接触、深入交流，发
现对于中国发展光明前景的预期已成为普遍共识。“展
望未来，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将为各界带来更多互利合作
的宝贵机遇，新时代的中国将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
重要引擎。”

中国驻印度使馆公使衔参赞陈建军说：“我们将坚
定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紧密围绕中印关系和国际地区
事务，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营造良好外部环
境，努力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章。”

期待加强对外合作共创新机遇

看到习近平全票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
消息时，中国港湾波哥大地铁一号线项目总经理吴宇
感到非常振奋，“作为海外项目建设者，我们感受到满
满的信心”。

“当会议宣布习近平全票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时，我和所有同事都备感振奋。”中国路桥肯尼亚内罗
毕快速路运营公司负责人赵扬激动地说，“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将走向更加繁荣富
强的未来。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者，我们将努力
做好本职工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在克罗地亚，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承建了塞
尼风电项目。项目经理刘振说，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定能够实现。很多项目外方人士对习近平当选国家
主席向中国同事表示热烈祝贺，并认为中国未来将持续
保持发展繁荣。

正在建设中的中国-巴西农业科技产业园区致
力于建设南美最大的玉米、大豆种子研发中心和供应
集群。园区负责人、隆平发展总经理施亮说：“正是在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高质量发展理念的引领下，目前
中国和巴西在农业领域已从农产品的合作上升到农
业科技合作。未来，希望能将这一合作模式推广到世
界其他地区。”

“过去十年，是‘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播种、发
芽、散叶、绽放、结果的十年。”奋战在“一带一路”建设前
沿的中国港湾中东区域管理中心副总经理宗宇干劲十
足，“新征程上，我们将更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拼搏奋斗，继续书写中国与沙特阿
拉伯的丝路故事，用建设项目点亮中东荒漠戈壁上更多
的‘沙海明珠’”。

2023 年是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接手运营
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第十个年头。“每当看到瓜达尔
港新的建设发展变化，作为一名在瓜达尔港的中企海
外建设者既感到责任重大，也感到无比光荣。”在巴基
斯坦工作的中国港控公司董事长于博说，在新征程
上，我们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构建新时代更加紧
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中巴经济走廊高质量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

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

以色列中国商会主席伊兰·马奥尔见证过多个以中
合作项目。作为以中商贸往来的重要参与者和促进者，
马奥尔密切关注中国全国两会。他说，在习近平主席领
导下，中国经济将持续展现强大韧性，中国的广阔市场
将持续展现吸引力，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企业正期待着与
中国深化合作。

巴基斯坦电商达拉兹集团首席运营官艾哈迈德·坦
维尔说，习近平主席是深受巴基斯坦人民爱戴的中国领
导人，期待未来更多巴中高水平技术合作给巴基斯坦人
民带来更好的未来。

亲历了中老铁路项目推进全过程，老中合作委员会
副主席赛萨纳期待进一步深化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把各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互利共赢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新机遇。我们也期待

‘一带一路’建设在老挝取得新的进展”。
《哈萨克斯坦实业报》总编辑谢里克·科尔茹姆巴耶

夫认为，中国全国两会“不仅是中国的重要会议，也是世
界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盛会”。他表示，在习近平主
席领导下，中国持续倡导和平与发展，将为国际局势注
入稳定的力量。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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